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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陳一帆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75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P114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新字第1142516286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2516286_114學年度全球公民培力挑戰賽實施計畫.pdf、2516286_活

動文宣DM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高中職最具影響力的全球

公民挑戰賽實施計畫」及活動文宣1份，請貴校於115年3

月3日（星期二）前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活動詳如說

明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2.0」、「教育部中

小

學國際教育中程計畫」及「新北市國際教育白皮書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係鼓勵學生從身邊議題出發，結合SDGs 17項目標，觀

察社會現象、分析問題後並提出創新解方。透過行動實

踐與反思歸納參賽歷程，不僅能學習問題解決與團隊合作

，更能體驗公民參與的價值，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連結，成

為能在地方扎根、放眼國際、創造改變的「新世代全球公

民」。

三、報名挑戰賽說明如下：

(一)初賽書審繳件日期及資料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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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115年3月3日（星期二）前繳交參賽師生名冊、簡報

資料、海報、影片等資料至雲端硬碟即完成報名。（資料

上傳網址：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

/1HsfYjsXvfsL2uGfj7KF9R1uMi4m-2DRn?usp=drive_link 

）

２、公布進入決賽名單：115年3月23日（星期一）前。

(二)決賽（實體挑戰賽）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5年4月8日（星期三）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新北市私立光仁高級中學懷仁館。（地

址：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55巷18號）

３、決賽方式：每校依上臺順序於6分鐘內（含上下場）

簡報分享執行成果。

４、決賽頒獎：由評審委員評選獲獎團隊，於活動結束前

統計結果頒發獎項。

５、獲獎學校本局將頒發獎狀。

(三)額外活動獎勵：

１、115年學年度學校國際化獎助計畫，得依獲獎項目酌予

列入加分，最高加3分。（特優3分、優等2分、佳作1

分，前揭計畫將另函發布）

２、獲特優及優等學校，115學年度得依「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審核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出國經費原則」申請出國補

助經費。（請參考本局每年一般國際交流類出國經費

調查公文頒定之優先補助順序及原則）

四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（附件1）、活動文宣（附件2）各1份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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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86


